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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界定及其

争议的学术审思

狄英娜
（《求是》杂志社，北京 １０００７２）

摘　要：人道主义干涉是当前国际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时不
容回避的重要命题。“人道主义”概念自诞生以来，其内涵经历了存在和实证的多重发展，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

程。学界关于人道主义干涉争诉不断的关键原因在于，未能从理论上界定清楚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干预、人道主义

援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人道主义干涉基本概念理论内涵的清晰界定，是科学透视后冷战时代人道主义干涉的两种

不同发展路向的理论基础。西方人道主义理论是“干涉”的理论，其实质是把人道主义当成干涉的借口。把生命权、发

展权作为维护基本人权的出发点，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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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
成为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

“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干涉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

中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由人道主义

干涉所引发的国际新闻报道逐年递增。”①由于经

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世界

范围内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而“人道

主义干涉问题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引发纷争的

原因之一”②。海地、卢旺达、索马里、扎伊尔、东

帝汶、科索沃、亚丁湾、利比亚等地的人道主义

干涉问题备受世人关注。目前学界关于人道主

义的相关讨论中，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援

助、人道主义干预等概念经常相互交叉混淆使

用，需要从理论上对上述概念的逻辑边界做出

清晰的界定。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后冷

战时代人道主义干涉存在的两种发展路向做出

清晰的透视。

一　人道主义由来及其内涵辨析
人道主义概念的界定一直困扰着学界。胡乔

木先生指出，人道主义一方面是作为世界观和价

值观出现，一方面是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出

现③。只有明确并把握好这两个层面的区别，才

能正确认识人道主义，正确判别人道主义干涉问

题。在西方国家，有些政客所谓的人道主义，完全

是粉饰帝国主义、攻击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工具。

只要不触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个根本，人道主

义的伦理原则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政治家获得权

力、迷惑世人的谎言。而只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

德规范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才是真正的人道主

义。本文的人道主义概念和人道主义干涉概念都

是建立在这种区分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不是教

条，它有多种形式，被赋予多种含义④。随着人类

社会的不断发展，“人道主义”概念自诞生以来，

其内涵也经历了存在和实证的多重发展，有一个

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变化过程。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作者简介：狄英娜（１９８４—），女，吉林松原人，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Ｊａｎ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Ｐｉｅｔｅｒｓ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Ｌｔｄ，１９９８，ｐ．１．
杨成绪：《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９页。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页。
保罗·库尔茨：《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余灵灵等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页。



第２３卷 狄英娜：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界定及其争议的学术审思

（一）政治哲学中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作为对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影

响的一种思想潮流，出现于１４、１５世纪的欧洲①。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广泛关注一系列

有关人的本性、人的地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等

问题。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打击有神论这一封建神

学思想，开始提倡人道主义。通过“关心”个人、

“尊重”个人、“解放”个性等宣传，来提倡保护人

的尊严、人的自由与权利，从而使人类真正实现生

命的价值。“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作家薄伽丘、费

齐诺，雕刻家米开朗其罗、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

马斯·莫尔、剧作家莎士比亚等为代表的人文主

义者倡导以世俗的人为中心，用人性取代神性，把

人的一切现实要求作为个人自由与个人幸福的要

求，主张任何人都是以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为人生

目的与行为的指南。”②

１７至 １８世纪，西方人道主义的发展逐渐演
变为以自然人权为核心的自然法和自然契约。斯

宾诺莎、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洛克、拉美特利等

哲学家认为，人权是不可剥夺的个人基本权利和

基本自由，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他们通过“自由、

平等、博爱”等口号，描述了人的自然权利。黑格

尔已经给“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更广泛的含义，试图超越
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界限、有限世界与无限精神的

藩篱。不同于康德的“大同世界”的理念，黑格尔

希望维持事实和价值的统一、物质世界本质和人

类本性的一致。他把人道主义解释为人类的精神

努力，肯定人的高贵境界、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和

人的精神物质功能，主张充分展现人的个性。１９
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确立了政治哲学
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人道

主义起源于支持个体自然自由的人道主义，当发

展至规范过度膨胀的人道主义，主体在有规则话

语的地方生存，即没有主体就不可能有规则。同

样，没有规则也就没有主体时已经进入一个难以

自拔的困境。”③自此，国际人道主义法应运而生。

（二）《日内瓦公约》与战争中的“道德原则”

人道主义在国际法中出现，源于国家间的冲

突。１８６４年，《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
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签署，标志着国

际人道法的诞生。这项法律旨在保护战时伤员，

表明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

用已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可。虽然《日内瓦公约》

只有１０个内容条款，但在人类历史上却具有里程
碑意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作战手段的日益残

酷，《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也逐渐修订和补充。

１８６７年，国际红十字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巴黎举
行，１８６４年《日内瓦公约》通过的人道主义原则将
战俘也作为人道主义保护的对象。自那时以来，

随着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际人道主义运动影响

不断扩大，人道主义被写入国际公约。１８９９年，
在海牙和平会议第一次大会上，《日内瓦公约》的

原则和适用范围扩大到海军行动中，人道主义原

则得到进一步巩固。１９２９年，国际社会又对《日
内瓦公约》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此次修订以保护

囚犯为主要内容。从以上《日内瓦公约》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道主义

保护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人

道主义在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双重意义上的统一，

人道主义对人和人的价值的保护成为人类社会的

共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

对人道主义问题要有解决办法。自那时起，许多

国际公约都重申了人道主义原则。１９４９年，日内
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获得通过，该公约由１５９个正文和３个附件组成，
是对前３个公约的补充和发展。该公约的主要内
容包括：冲突或战争发生时及以后，对敌方平民要

予以人道主义对待，即允许平民离境、暂时未离境

者应被善待等；对平民居住的城镇和村庄不得进

行打击和破坏；不得杀害、胁迫、虐待、驱逐敌方平

民；不得对被保护的敌方平民采取身体疼痛措施，

如谋杀、酷刑、伤害身体或者进行违法的医学或科

学实验等；不得使敌方平民受到任何形式的暴力、

身体威胁和侮辱；不得强迫敌方平民加入武装部

队或辅助军队服务；不得集体惩罚和劫持人质等。

由此可以看出，以《日内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人

道主义法，作为一种关于战争或冲突的法律制度，

在削弱战争的残酷性、减少战争对人类的损害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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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人道主义思想：关于人的伦理

随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内

涵也逐渐丰富起来。英国百科全书把人道主义解

释为“把人和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概念”，指任

何一种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一切，或以

某种方式和利益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①。近代以

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指这样一种

思想：它以人自身为中心，提出有关人的最终本性

的问题，并试图在人自身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

题。就此而言，人道主义思想意味着人的修养、人

的自我培育、自我发展丰富的人性。”②从上述人

道主义定义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伦理

思想进步的积极体现。人道主义作为人权保障和

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人

道主义保护的精神得到国际社会重视。

第二，人道主义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包括作

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也包括作为伦理

规范和道德原则的人道主义，还包括作为政治学

说和社会理想的人道主义”③。因此，要理解人道

主义的内涵，既要看到其作为人类社会共识的一

面具有跨学科、超时空特征，也要看到学科间概念

的描述性差异。有些西方国家把“人道主义”的

政治语境和伦理道德语境相混淆，一面拿人权白

皮书等打压发展中国家不讲人权与人道，一面挥

起“人道主义干涉”的大旗，对其他国家横加干

涉。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醒的。

第三，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尊重人、

保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不丧失人性，维护

人的基本人权。人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核心，一

切权利归根到底要为人民服务，人道主义是人类

社会的共同发展趋势。无论是在文艺复兴初期还

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生命权是人道主义

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爱生命权等人权是人道

主义的基本要求。“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

作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④，这是人道主义

的人权基础。

第四，人与外界互动的状态是人道主义概念

的基本关切，这种状态通过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形

成了一种特殊的价值关系和世界性的道德判断尺

度。因此，本质上，它是一种“应然”的方向，即人

道主义是如何使当前不完美的世界走向正确、自

由、美好。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批判现

实世界中的杀戮和不人道行为；另一方面，肯定人

类对人性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最后，人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断被历史

塑造着。因此，人道主义的理解应视为人与自然、

社会的互动建构过程。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每一

次进步和发展都会促进人道主义理念的更新。从

生命权到发展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人道主义的发

展离不开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人道主义的规范

性和制度性力量，在无数次的挫折中，促进了人类

社会的更好发展。

总之，对人道主义精神和理念的不同阐释，有

着共同的主题和关切，即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关切。

然而，不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因为其立足点不同，

立场和出发点以及行事方式也大为不同。西方人

道主义理论是“干涉”的理论，人道主义不是作为

目的出现，而是作为干涉的借口。中国等广大发

展中国家更加注重生命权、发展权，以生命权、发

展权作为维护基本人权的出发点，这才是人道主

义关怀的根本。

二　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界定
学界的相关讨论中，经常出现人道主义干涉、

人道主义援助与人道主义干预等说法，但是常有

学者把这些说法混为一谈，不加甄别地使用。其

实，这些概念在内涵上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存

在着重要的差别，需要从理论上对其逻辑边界做

出相应的界划。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内涵辨析

当前，不论在国际法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以行

为目的来界定人道主义干涉占据了主导地位。比

较权威的国际法辞书———《国际公法百科全书》

给“人道主义干涉”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由

于另一个国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其公民的

生命和自由从而对该国使用武力。”⑤斯坦利·霍

夫曼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从非政治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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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终止一国国内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未经该

国许可而运用强制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的一种干

涉。”①西恩·墨菲在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多重

动机、并不单纯限于人道目标后，给出了如下定

义：“人道主义干涉是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

针对目标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其目的

主要在于保护目标国国民免遭剥夺国际公认的人

权。”②赫尔兹格瑞夫则比较全面地从干涉主体、

干涉目标和干涉手段进行了界定：“人道主义干

涉是国家或国家集团跨国界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的行为，其意在预防或者阻止针对非本国公民

的大范围严重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问题，且其行

动没有取得目标国的同意。”③

在以上几位学者的定义中，针对“人道主义”

产生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基本涵盖了从

对生命安全的具体保护到相对模糊的“国际公认

的人权”，等等。但是，学者们基本上把人道主义

干涉和侵犯基本人权的“震惊人类良知”行为放

在一起。在干涉手段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使用

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是人道主义干涉的一个基本

特点。

《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

概念的解释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满足下列

四大要件：干涉只是通过武力开展的干涉，并不

包括经济、外交与宣传等方面的干涉行为；指一

国对于另外一国所进行的干涉，并不包括一个

国家不同力量彼此间的干涉；其目的在于维护

民众生命安全与个人自由，也就是出于人道精

神所开展的，并不包括为了保障民众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权利所开展的干涉；作为被干涉国

本身并不同意这一干涉，不包括主动认可他国

干涉的情况④。

综合以上具有影响力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定

义，理想化的人道主义干涉应该包括以下涵义：出

现“震骇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且该国已失

去控制能力或该国政府纵容乃至直接从事该行为

是触发干涉的先决条件⑤。所谓人道主义灾难，

是指“平民因天灾而大量丧生、流离失所，或因战

争或种族清洗等人祸遭受大规模屠杀、迫害和驱

逐”⑥。干涉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改变该国的对内行为而非对外行为⑦。因

此，本文对人道主义干涉概念的界定是：国际行为

体为制止某个国家发生的震骇人类良知的人道主

义灾难，在未得到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

下列活动同人道主义干涉存在关联，但并不

属于人道主义干涉活动：（１）被某国政府主动要
求的干涉活动。这类干涉并没有违背国家主权这

一基本原则，反而属于国家主权履行的一种体现。

（２）联合国准许或是支持这类人道主义活动。
人道主义援助和人道主义干涉有根本区别。人

道主义援助实际上是直接协助某个国家遭受到

战争或是自然灾害侵袭的民众，具体包括物资

提供、医疗援助等形式，而干涉实际上是对于某

个国家政府或是别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打

击。关于这一点，下面会有详细介绍。总的来

说，联合国的这种行动是建立在缔约国签订条

约或协定基础上的。（３）为保护本国海外侨民
而采取的武力行动。这是对其国民基本人权的

干预和保护的实施，与“人道主义干涉”在法律

性质、权力危机上都不同。（４）不以人道主义为
目的的战争，如反侵略、反独裁统治等，都与本

文的讨论无关。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国际法中，对于“人道主

义干涉”的概念并没有定论，仍然还存在着争议；

在实践中，一些武装行动自称为“人道主义干

涉”，但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对人道主

义干涉的争议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对他国

的干涉的实际动机与原因，有意模糊“人道主义

干涉”的概念，为事实上没有法律依据的行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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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８．
ＳｅａｎＤ．Ｍｕｒｐｈ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１－１２．
ＪｏｈｎＨｅｌｚｇｒｅｆｅ．“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ｂａｔｅ”，ｉｎＪｏｈｎＨｅｌｚｇｒｅｆｅ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Ｍ．Ｗｅｌｓ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Ｍ．Ｗｅｌｓｈ（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３．
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ｎｔｉｏｎ．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４．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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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注解。国内学界的通常看法是，人道主义干涉

指的是未获得被干涉国政府许可的情形之下基于

人道主义考虑而对该国所采取的武装干涉或是用

武装干涉进行威胁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界定

与本文的定义是基本一致的。

（二）人道主义干涉与人道主义援助的逻辑

边界划定

人道主义援助是联合国的一项使命，当人道

主义灾难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一国大规模发生

时，联合国有义务对正在遭受困难的普通民众或

国家进行援救帮助。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联合

国实行的这类援助的对象与范畴很宽泛，譬如突

发自然灾害、各类事故、战争导致的难民问题和难

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民众，皆属于援救帮助对象范

围。可是，上述对象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

其最根本的人权乃至生命健康权都难以获得保

证。就人道主义灾难来说，联合国所进行的救援

帮助涵盖了救灾物资、医疗服务等多个方面。

人道主义援助和干涉两者间有联系也有区

别。为大量人权受到侵害的普通民众提供帮助属

于两者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关联。联合国安理会

对基于人道主义考量所授权的武装活动，通常是

由于在冲突国家不能成功地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有必要用武力行动来保证援助时而实施的。二者

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一是方式不同。“人道主

义干涉”指使用武力的干涉行动，而“人道主义援

助”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物资和其他非军事救助。

二是对象不同。“人道主义干涉”是针对一个政

府（如果政府本身或其他武装力量是一国人道主

义危机的发起者），而“人道主义援助”往往针对

普通民众，给予其维持生计的必要援助，如食物、

医疗用品等各种生活物资。三是是否存在争议。

“人道主义干涉”没有任何国际法则规章制度的

依据，在实践中为所欲为，往往不经联合国授权甚

至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因此其合法性受到广泛

质疑。

对“人道主义干涉”和“人道主义援助”概念

加以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混淆二者将会使国际

社会对这类行动产生迷惑，从而掩盖一些国家或

国家集团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种种恶劣行径，

为“人道主义干涉”披上道德的外衣，从而使其干

涉的真实目的被人道主义外衣掩盖。

（三）人道主义干涉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在中文表述里，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有时翻译为“干预”，有时也翻译为“干
涉”；中文的干涉既可以是英文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也可
以是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为了做一个相对的区分，本文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翻译为“干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翻译为“干
预 ”。在英文语境中，“干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和“干
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多数情况下区别不大，在少数情
况下，尤其是当二者同时使用时，“干预”的范围

比“干涉”更加广泛。一些学者和一些国家的文

件中经常使用“干预”来界定“干涉”，比如认为一

种专横的“干预”即为“干涉”。有的文件将“干

涉”和“干预”并列使用。例如，在１９８１年的联合
国大会文件《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中，

就将“干涉”和“干预”并列使用。１９５５年万隆会
议提出的十项原则规定，不得干涉或干预别国内

政。虽然上述文件没有规定“干涉”和“干预”的

概念，但目的是扩大不干涉所涵盖的范围。

学术界将干涉国实施干涉的手段分为六

类，其强度从低到高可排列为：第一，心理施压。

包括对一国执政党和政府加以谴责和批判，对

他们的反对势力给予道义支持等。第二，政治

方式。譬如认可、拒绝认可或是撤销对某个国

家政府的承认，乃至阻挠国际组织接受某一国

家或是将其由该组织里面驱赶出去等。第三，

经济方式。包括供应或是取消贷款、经济与军

事上的救援帮助，采取贸易惩罚措施。第四，直

接的军事干涉。如军事威胁震慑、有限制的军

事活动与大规模军事进攻等。第五，准军事干

涉。这种干涉通常是扶持他国反政府武装，从

而可以于无需直接军事干涉之时颠覆该国原有的

政府。第六，秘密方式。包括秘密宣传、操控他国

选举、谋杀他国政治领袖等。这一情形之下，干预

范围比干涉的范围大②。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

惯例表明，对干预和干涉作为法律术语之间的区

别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中文表述里，人道主义干涉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上的干涉，泛指任何形式的干涉，包括

强制手段和其他任何非强制手段的一切形式的干

涉；而狭义的干涉，指使用武力进行的干涉，往往

会以发动战争的形式进行。这种狭义的干涉往往

８１１

①

②

杨泽伟：《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法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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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强制性的某种指令，如果被干涉国不答应这

种指令或要求，就会导致武装干涉或以武装干涉

相威胁。很显然，本文采用的是人道主义干涉狭

义的、更为精准的界定。

三　批判与辩护：冷战后人道主义干
涉的两种视角

以东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对于冷战后人道主

义干涉的争议是显而易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

未经联合国批准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加以批判，

认为其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实施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的手段之一；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对此批判

加以辩护，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基于对人类和人

权的义务，拯救陌生人于水火之中。这种批判与

辩护为我们看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提供了两

种视角。

（一）批判人道为名干涉为实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以西方

国家为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大行其道，很多行动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其合法性广遭质疑。从

传统的国际法来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合法的。

虽然１９世纪以前传统的国际法承认国家有权诉
诸战争，但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干涉从未得到国

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这

种“国家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为基础的传统

干涉理论被彻底否定，人道主义干涉更是丧失了

其所谓的“合法性基础”。从现行国际法的角度

看，根据现有的国际法文件，无论是在《联合国宪

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中，还

是在区域人权文件中，都没有明确支持人道主义

干涉。相反，人道主义干涉违背了在《联合国宪

章》中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

内政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否

具有正当性？人道主义干涉批判者的观点是，从

其目的和结果来看，其行为不但非法，而且也是极

不道德的。从目的上看，西方国家仍然以国家利

益为基础，人道主义只是其进行对外干涉的借口。

从结果上看，武力干涉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北约在南联盟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比他

们称之为“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更为严重的人

道主义危机。

（二）辩护：正义的人道关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

是正义的人道主义关怀。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

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为使人道主义干涉具有正

当性，理论上产生了很多新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

有三种。

第一，认为《联合国宪章》并不禁止因人道主

义目的而使用武力，因为这种干涉没有损害被干

涉国的领土与主权。第二，特定情形之下，最低限

度冲突所要实现的两项目标同人权法律保护两者

间一定要存在适度的平衡。当出现了极为严重的

非人道现象时，应该坚持对人权的保护，而不是严

禁使用武力。第三，人道主义干涉是行使个体或

是集体自卫权，包括“预先自卫”这一权利。在某

国出现的种族矛盾或是战争问题威胁到了相邻国

家或是区域和平安全的时候，相关国家或是组织

能够引用《联合国宪章》进行干涉。

在这一时期，随着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作为

当代国际法的新内涵，一系列强调人权、保护人权

和国际社会干预权的思想被写入国际法的相关法

律文件中。例如《普遍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

及其他全球人权准则。至少在原则上，人权概念

作为词汇和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接纳，并体现在国

家宪法中。而且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外交的主题

都包含了人权和人道主义保护的内容。而在国际

社会，许多现实问题确实存在，如种族或宗教专

制、难民问题和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等，都是国

际社会和各国人民不愿看到的不公正的事实，而

这正是“人道主义干涉”所关注的问题。

因此，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有了新的法律和伦

理基础。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也纷纷发表言论，

强调人道主义干涉的必要性、合法性、正当性，并

提出了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主权

有限论”“人权无国界”等一系列被称为“新干涉

主义”的观点。一些人甚至认为，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的界限已经弱化，国家的内

核已经被打开，国家主权已经丧失了过去至高无

上的地位。

（三）对辩护观点的批判

西方国家往往从道德哲学方面为人道主义干

涉辩护，主要从人的自然权利和相关义务的角度

论证人道主义干涉的伦理基础。冷战后，西方国

家展开的人道主义干涉，其中存在的一个隐性逻

辑便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假设。西方国家所谓

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调，认为人权不仅在国内

法、区域法和国际法的层面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

性，而且在上述层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

９１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即人权的绝对正当性。也就是说，人权的合法性

和正当性不取决于任何真正的法律，而是通过理

性分析就应该得出的结论。这种绝对人权观已成

为人道主义干涉几乎无可争辩的理论核心，使人

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道

义制高点”。

冷战结束以来，出现了多起人道主义干涉事

件。这些干涉事件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在国际舞

台上频频出现。１９９９年的科索沃危机和北约大
规模的轰炸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针对塞尔维

亚的战争侵蚀了有关“不干涉原则”适用范围的

认同①。事实证明，这种人道主义干涉根本就无

须进行军事动员，也无须证明采取军事干涉是和

平手段用尽之后的被迫之举，只需宣布本行动之

人道主义目的，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出兵干涉。人

道主义干涉完全成为一国对别国使用武力的

借口。

总的来看，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无异

于历史上的西方殖民主义行径，必须予以坚决反

对和抵制。这种干涉行为在１３３个国家首脑参加
的７７国峰会上曾经遭到一致反对和道德上的谴
责。西方发达国家动辄指责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讲

人权，希望“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无非是想在

文明的当今世界继续维持旧的不合理的剥削和霸

权秩序。所谓“正义的人道主义关怀”绝不能成

为少数西方国家把控的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也

不能成为干涉主权国家的口实。在以主权国家为

最基本单元的国际社会，主权的神圣性和平等性

无疑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石。２０世纪，伴随
着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纷纷建立并独立自主，

国家主权原则被确立为国家之间及国际社会法律

关系的基础，这标志着国际法由传统走向现代。

无论是《国际法原则宣言》，还是《联合国宪章》，

都明文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根本。在

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国家之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非常注重主权原则的贯彻和执行，以此为

根本遵循保证在国际交往中受到平等相待。当

然，一些发达国家、某些大国强国为了打开主权

国家的坚硬外壳，干涉他国内政，相继对主权原

则做了另类的解读，包括“相对主权”、“人权高

于主权”甚至“主权虚无”等错误论调。对此，必

须要坚定立场，维护主权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

既要坚持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不可侵犯性，又

要坚持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的平等性，坚决

拒斥少数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背后蕴含的霸

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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